
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臺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

－生技創業投資事業之審查及管理要點

98 年 9 月 8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18 次管理會通過
99 年 5 月 17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20 次管理會第一次修正
100 年 5 月 10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26 次管理會第二次修正
100 年 7 月 13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27 次管理會第三次修正
102 年 6 月 25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35 次管理會第四次修正

一、辦理依據

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(以下簡稱「本基金」)收支保管及

運用辦法第 5 條第 2 款規定及配合行政院 102 年「臺灣生技

產業起飛行動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辦理目的

本基金匡列新臺幣 240 億元，規劃「臺灣生技產業起飛

行動方案」生技創業投資基金，以階段式、分散風險之投資方

式，於原有直接或間接投資審議流程外，另依本要點投資於

上述創業投資事業，以提升生技產業整體產值，並加速生技

產業發展。

三、執行原則

(壱) 民間創業投資專業經營團隊應於我國設立管理顧問公

司後，由本基金參與投資其所籌募之「臺灣生技起飛鑽

石行動方案」創業投資事業（以下簡稱「創業投資事

業」），投資於藥物開發、醫療器材或其他生技相關產

業；創業投資事業累積實收資本總額至少應達新臺幣

50 億元。

(弐)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為公司組織型態，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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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以其實收資本額之 40%為上限；本基金不得為創

業投資事業之無限責任股東。

(参) 創業投資事業須有 50%以上之實收資本投資於有助於

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之相關事業。

(四) 本基金依股權比率指派法人代表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或推

舉獨立董事；本基金法人代表席次應不低於股權比率。

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設立董事會並依

合資協議書由股東授權成立股權代表會，本基金除至

少得推派 1 名董事外，股權代表會席次應不低於股權

比率。

(伍) 本基金得列席參與管理顧問公司投資決策作業，並得

至少推派 1 名代表擔任管理顧問公司董事。

(六) 本基金及其他政府機構之股權比例合計不得超過創業

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之 49%。

(七) 本基金同意參與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於相關投資契

約中載明「立協議書人瞭解並同意受託人之出資係受行

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委託辦理，該承諾投資款項應俟行

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完成年度預算及其他法定程序後辦

理」。

四、申請資格

(壱) 本要點所稱經營團隊，指管理顧問公司之董事長、總經

理、副總經理及一級主管。

(弐) 經營團隊應由具理工、生醫、財務投資或法律背景之人

員組成，並於生技產業之創業投資、技術開發、公司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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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或創設新公司等方面或擔任專業醫師累計具有至少

60 年以上之經驗；經營團隊之主持人(以營運計畫書為

準)應具備管理國內、外生技創業投資事業或投資於生技

事業之累計規模達 1.5 億美元以上之經驗。

(参) 申請本基金出資比例超過該創業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

30%者，該創業投資事業經營團隊應專職經營管理顧問

公司及其所管理之創業投資事業，不得兼任其他營利

事業之董事長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及一級主管。但經營團

隊成員外派擔任其所管理創業投資事業之轉投資事業

經理人者，不在此限。

(四) 經營團隊不得有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、瀆職或公司法、證

券交易法規定之罪，且經有罪判決確定，或有銀行不

良信用之紀錄。

五、辦理方式

(壱)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不得投資其他創業投資事

業。

(弐) 管理顧問公司有違法之情事或經營團隊之主持人異動，

經創業投資事業董事會同意，得提前終止雙方委任關

係。若經營團隊其他成員異動致其累計在生技產業之經

營資歷低於第五點(二)所要求之 60 年者，須於半年內

補足，否則創業投資事業亦得提前終止雙方委任關係。

(参) 經營團隊成員應參與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，其金額由

經營團隊與創業投資事業決定，且不得少於募資金額

之 0.5%。但經審查小組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成

員一致決議通過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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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創業投資事業於累計投資金額達原申請規模二分之一

以上時，經營團隊得另行籌組創業投資事業，向本基

金申請投資，不受第五點(三)有關專職經營之限制。

六、審查及撥款程序

(壱) 收件作業：申請者須符合第五點申請資格規定，並由

本基金委託管理信託資金之受託人提出可行性分析報

告(含創投評量表、審查及管理要點查核表)後，提交審

查小組審議。

(弐) 審查小組成員 5 人至 7 人，由本基金召集人依實際審議

需求聘任，並指定 1 人為小組會議主席。

(参) 審查小組審議通過之投資申請案，經行政院核定後，

本基金始得參與投資。

(四) 審查小組審議投資申請案，應綜合審酌第五點所列經

營團隊資格條件、企業營運計畫書暨經營團隊出資額度

等作成決定。但申請案中經營團隊成員之資格條件不完

備者，經審查小組通過後 2個月內，應提交相關文件

補正；未於 2個月內補正者，視為未通過審議。

審查小組得就前述補正資料，視需要另行召集會議審

議，或授權特定委員辦理；於相關資料補正完備，符

合第五點所定之條件後，依規定完成審議作業。

同一經營團隊所經營之創業投資事業累計投資金額已

達第六點(四)所訂定之規模者，得再行提出申請審議。

(伍) 經營團隊須於本基金依(三)規定，報請行政院核定投資

申請案後 1 年內，取得投資人對於其規劃之創業投資

事業之投資承諾。若經營團隊採分次募資者，最多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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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次募資，期限以 3 年為限；經營團隊應於合資協議書

中明定每期募資未達規劃目標時，對於投資人投資權

益保護之處理方式。本基金則於各期募資繳納股款完成

後，依比率提撥出資。

七、投資後管理

(壱) 管理費計算

本基金同意參與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，就其投資人之

承諾投資額度，採分期收取方式，年度管理費得以實

收資本額或承諾金額作為計算基準，經營團隊於申請

時應於營運計畫書中說明，並經所有投資股東共同協

議，載明於合資協議書。

(弐) 創投監督管理

1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參酌證券交易法

相關規定建立內部控制制度，並委託銀行保管其資

金與有價證券，於董事會時提供報表備查。

2. 管理顧問公司管理績效不佳、與原規劃之投資佈

局差異過大或經營團隊異動達本基金決議投資時半

數者，經創業投資事業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

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，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四分之

三以上之同意，得提前終止雙方委任關係。

前項決議於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

股權代表會行使之。

3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經營期限屆滿，應

依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解散程序。但經創業投

資事業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五分之四以上股東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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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得延長經營期限，並以 3 年為限。

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於經營年限屆滿前，累

積虧損達其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，應即辦理解散。

但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五分之四以上股東同意繼

續經營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決議於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

股權代表會行使之。

4. 申請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設立應依創業

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申請輔導。

5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每年產生之投資收

益應儘速分派予股東。

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累計投資收益與回收本

金，應於營業計畫書所訂投資階段期滿之次年起，

以現金股利、減資或其他投資協議約定之方式分派予

各股東。

管理顧問公司績效獎金應依合資協議書規定，俟股

東全部投資成本回收，始得進行分配。

6. 管理顧問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 60 日內，送交創

業投資事業之投資業務及財務報表等資料予本基金。

7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不得為他人保證，

亦不得辦理借、貸款；其短期資金運用，以下列事項

為限：

(1)存款或信託資金。

(2)購買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。

(3)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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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購買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一定評等等級以上

之銀行保證、承兌或經一定等級以上信用評等之商

業票據。

(5)購買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與前述事項有

關之金融商品。

(参) 投資決策作業

1. 管理顧問公司應就其投資評估、投資撥款及投資

後管理訂定作業辦法，並送創業投資事業董事會通

過。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股權代表

會行使之。

2. 管理顧問公司應就投資案件召開投資審議會，

本基金得派代表列席；投資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應

提報創業投資事業董事會決議通過後，始得以投資。

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股權代表會

行使之。

前項投資案件於授權額度內者，於投資審議會審議

通過後，即得以投資。但仍應提報創業投資事業董事

會核備。

3. 申請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於營業計畫

書說明投資及處分決策事項，包含投資案授權額度、

投資審議會之設置及決策機制、董事會決議機制等。

前項有關投資及處分決策事項之變更，應提董事會

討論，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

半數同意。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股

權代表會行使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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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購買企業原股東股

份之餘額不得超過該創業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之

20%。但從事參與企業重建、合併與收購業務之創業投

資事業，不受前開比率之限制。

5. 申請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於營業計畫

書說明投資產業別、階段別、地區別之金額及百分比，

並於季報列入實際執行情形及說明差異原因。

6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投資於成熟期事業

之投資總金額以不超過創業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之

40%為限；前述成熟期事業，指進入證券商輔導期

間，尚未上市或上櫃之企業。

從事參與企業重建、合併與收購業務之創業投資事業，

不受前項比率之限制。

7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，其投資上市、上櫃

公司以下列方式為限：

(1)參與上市、上櫃公司現金增資及轉換公司債特定人

認購。

(2)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原投

資事業股票。

(3)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參與非原投資事業

私募特定人認股、投資全額交割股或櫃檯買賣管理

股票。

(4)與從事企業併購或重組業務有關之行為。

8.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對於「有利害關係」

事業之投資，應受以下規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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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擬投資之事業為與管理顧問公司「有利害關係」時

除管理顧問公司應就所知事項充分揭露外，該投

資案應提董事會討論，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

出席，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，倘出席董事

有利害關係應迴避之。前述「有利害關係」之事業，

指：

管理顧問公司或其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、職

員及前述人員之配偶及一親等血親持有 10％以

上股份之事業；或

管理顧問公司或其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、職

員及前述人員之配偶及一親等血親擔任董事、

監察人或 經理人之事業。但因創業投資事業之

投資關係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者，不在

此限。

(2)擬投資之事業與創業投資事業主要股東「有利害關

係」時，除該主要股東應就所知事項充分揭露外，

該投資案應提董事會討論，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

董事出席，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，倘出席

董事有利害關係應迴避之。前述「有利害關係」之事

業，指：

創業投資事業之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及前述人員

之配偶及一親等血親持有 10％以上股份之事業；

或

創業投資事業之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及前述人員

之配偶及一親等血親擔任其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

(討論 3) 附件3-9



人之事業者。但因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關係擔任

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者，不在此限。

(3)管理顧問公司或創業投資事業之經營團隊成員參

與投資該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案，管理顧問公司

除應事先就所知事項充分揭露外，該投資案應提

董事會討論，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，出

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。

(4)擬投資之事業若為管理顧問公司所管理之其他創

業投資事業所投資事業增資時，管理顧問公司除

應事先就所知事項充分揭露外，該投資案應提董

事會討論，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，出席

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。

前項決議於創業投資事業為有限公司組織者，應由

股權代表會行使之。

9. 申請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應遵守兩岸政

策及相關法規，其投資大陸地區金額以實收資本額

之 20%為上限。

八、依本要點申請投資之案件，經行政院同意本基金參與投資者，

其核定之投資金額未超過新臺幣 10 億元或未超過該創業投

資事業募集資本之 20%時，本要點有關執行原則、申請資格、

辦理方式及投資後管理，準用本基金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審

查及管理要點肆至拾相關規定，不適用本要點規定。但經營

團隊之下列事項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： 

1、經營團隊成員經驗計算及其標準，適用第五點(一)及(二)

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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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經營團隊成員參與投資金額比率，適用第六點(三)規定。

依前項規定，申請人之營運計畫書有修正必要時，經送審查

小組審議通過後，本基金據以辦理。

依第二項規定通過之決議送管理會備查。

九、違反本要點之處理

(壱) 第一階段投資資金，本基金將俟所有投資人資金到位

後撥款，並將於合資協議書中明定，未來投資人未依

募資承諾如期繳款時，須依約定之處理方式辦理，以

確保本基金投資權益。

為避免股東未依約出資投資於第二、三階段，合資協議

書應明定懲罰性違約金；得先扣除違約股東已繳納之

50%或其他約定比率之股權，並移轉予其他股東；或約

定該違約股東已繳納之股權利益由其他股東依合資協

議書，就分配之股利或減資退回之股本，得主張一定

比率之利益。但違約股東得由其他股東認購其股權，並

退出投資關係。

(弐)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違反投資大陸地區規定時，

本基金不再受理其管理顧問公司或經營團隊成員之投

資申請案。

(参)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違反投資大陸地區規定以

外之各點規定時，應由本基金人通知其限期改善；累

計通知達 4 次以上，本基金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年內不

再受理其管理顧問公司或經營團隊成員之投資申請案。

十、本基金投資額度達第二點所匡列金額後，即不再受理投資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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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案。

十一、 本基金投資之創業投資事業，應將本要點與經營管理有

關之規定記載於創業投資事業之合資協議書、公司章程或

其與管理顧問公司簽訂之委託經營管理契約。本基金對於

違反相關約定者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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